
第二部分 采购需求

服务内容：

1.服务范围

（1）对支队机关及直属单位、全市各大队现有车辆性能进行全面检查，掌

握车辆数量性能、维护周期，建立车辆电子档案和维修保养记录，承担重大灾害

事故应急处置遂行抢修工作，负责提醒采购人开展维保工作。

（2）对支队机关及直属单位现有各种品牌的指挥消防车、水罐消防车、泡

沫消防车、干粉消防车、登高平台消防车、云梯消防车、举高喷射消防车、抢险

救援消防车、排烟消防车、供气消防车、照明消防车、远程供水系统、排涝消防

车等执勤消防车辆上装及底盘进行检修、保养。

（3）对其他大队级单位现有各种品牌的指挥消防车、水罐消防车、泡沫消

防车、干粉消防车、登高平台消防车、云梯消防车、举高喷射消防车、抢险救援

消防车、排烟消防车、供气消防车、照明消防车、远程供水系统、排涝消防车等

执勤消防车辆上装进行检修、保养。

2.服务要求

投标人在检维修过程中应遵守和执行下列国家、地方性法规和标准，以保证

服务质量。

（1）国家标准局发布的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以及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

件、机动车允许噪声及测量方法和汽、柴油车排放标准及测量方法等技术标准。

（2）按照交通部及省、市交通部门发布的有关汽车维修技术标准（技术条

件）、《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和《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从事机动车维

修经营活动。

（3）机动车维修、维护在国标、部标、地方标准没有涉及的维修项目，应

参照原车生产厂家维修手册、使用说明书和有关维修技术资料进行维修。

（4）维修、维护出厂的车辆，实行出厂合格证和质量保证期制度。整车修

理的车辆的质量保证期不少于100天（或行驶里程不少于2万公里）；二级维护的

车辆，质量保证期不少于30天（或行驶里程不少于5000公里）。在质量保证期内，

因维修质量原因造成机动车无法正常使用，投标人应及时无偿返修，不得故意拖



延或者无理拒绝，车辆返修率控制在3%以内。

（5）维修企业必须建立“自检、互检、专检”制度。对维修的车辆实行自

进厂签订合同、派工作业、过程检验、装配、整车检测到合格出厂等全过程质量

负责制。采购人有权对维修保养的质量跟踪调查。对不按照国家规定或因过失、

偷工减料提供不符合要求的产品，将取消其中标资格。造成严重后果的，应承担

赔偿责任，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6）配件及材料符合国家或行业标准且为原厂产品；经采购人书面同意，

可以选择非原厂产品。维修企业不得使用不合格或假冒伪劣配件。不得使用低级

别劣质机油，不得少修多收、质价不符、擅自提高工时单价、多摊工时，不得擅

自提高材料价格。一经发现，采购人有权直接取消合同。造成严重后果的，应承

担赔偿责任，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7）投标人接修采购人车辆应当进行承修前检验，以便确定具体承修项目

和方法，检验后要填写车辆维修前诊断检验单和维修报价单，双方确认签字后才

能展开作业。投标人承修采购人车辆过程中如发现有新增的维修项目或需要延迟

竣工交车日期，应当及时向采购人说明，经采购人同意后方可进行维修，否则新

增项目采购人不予承认。未经采购人许可，投标人不得将车辆承修转包。

（8）车辆从进厂到出厂、配件进出库要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将相关数据登

记。

（9）采购人车辆在修期间投标人负有保管责任，车辆及其附件如有丢失损

坏，投标人应当负责赔偿。

（10）车辆在维修期间，投标人除必要的试车外不得擅自动用，否则产生的

一切后果均由投标人承担。

（11）车辆修好后投标人应当及时通知采购人接车，车辆修好出厂双方应当

履行出厂交接手续，同时投标人将相关维修资料和物品一并交采购人。

（12）投标人须全年每天24小时施救并进行维修服务，实行24小时专人值班

制度，电话预约、上门服务、急修快修，在辖区遇有紧急情况立即响应，做到30

分钟内到现场，并具有专业设施设备、特殊设备、救援专用拖车等专业用具，满

足救援及维修需要。

（13）对采购人车辆应当优先安排维修，在规定的时限内完成维修服务，保



障车辆维修及保养服务工位用车需要。车辆保养随到随修，车辆小修1天内完工，

整车修理不超过10天，总成修理不超过5天。若采购人有完工时间要求时尽最大

可能满足。且经采购人有关人员验收认可。需疑难零配件的特殊车辆维修或事故

出险车辆维修，应视筹措配件难易程度或车辆损伤程度，由双方协调维修工期。

车辆年度检测必须合格。

（14）在质量保证期内，因维修质量原因造成机动车故障、损坏、无法正常

使用或者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害的，维修方应当及时无偿返修，不得拒绝或者

故意拖延，并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15）在质量保证期内，机动车因同一故障或者维修项目经两次修理仍不能

正常使用的，维修方应当负责承担赔偿责任。

（16）常用配件承修后在质保期内出现质量问题由投标人免费更换，因投标

人操作失误导致的安全问题由投标人自行承担全部责任。

3、服务单位管理：

（1）投标人应按有关要求及时向采购人报表。

（2）投标人更换负责人、联系人或对外挂牌价格产生变动，应及时报采购

人备案。

（3）采购人有关部门将对投标人进行不定期检查，发现有投诉的行为或不

按合同规定违规操作的，将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直至取消中标资格。

4、项目风险承担

（1）服务期限内，投标人的服务人员因执行本项目出现的伤亡，由投标人

负责处理，采购人不予承担任何责任。

（2）服务期限内，投标人的服务人员在执行服务中造成他人人身伤亡、财

产损失的，由投标人负责处理，采购人不予承担任何责任。

（3）投标人在服务期限内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均由投标人负责处理，

采购人不予承担任何责任。

（4）投标人须严格遵守《劳动法》与员工签订劳务合同，按时支付工资、

加班费、缴纳社保、发放劳保等福利，工资不得低于烟台市最新公布的最低标准，

办理相关保险。

5、其他要求



（1）投标人应建立车辆维修档案，做到“一车一档”，包括但不限于车辆维

修、配件更换台账，并按照相关规定，如实填报车辆维修登记表、车辆进厂、车

辆出厂记录单，配备件进出库台账、使用记录等，落实档案管理制度，每月将相

关记录档案上报，接受采购人及有关部门监督。

（2）投标人须具有维修经营场所，须保证能够满足本项目维修保养要求，

且须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专业技术能力和人员且人员数量须不少于 5

人。直接维修工人须持证上岗，维修经营场所应具有但不限于举升设备、电控汽

油喷射系统检测设备、烤漆房、发动机检测专用真空表、车轮动平衡机、四轮定

位仪、安全设施设备、具有车辆专业维修人员。配备不少于 2辆现场保障服务车

辆，不少于 1台配件运输车辆，不少于 1台装备抢修车辆。

（3）投标人须根据本项目须制定详细、完善的服务方案（包括但不限于）：

3.1 维修、维护实施方案：车辆维修、维护流程及工艺，维修、维护设备的

使用及管理，配件材料及疑难零配件配备方案，专业设施设备、特殊设备、救援

专用拖车等专业用具配备方案，出厂车辆售后服务方案。

3.2 车辆维修、维护管理方案：维修技术管理制度及措施，车辆进出厂登记

制度，车辆维修、维护档案管理制度及措施。

3.3 服务质量保障措施：服务质量管理标准及管理方案，维修、维护质量整

体检验方案及措施，维修、维护过程检验制度及质量保障措施，出厂车辆维修、

维护质量评定方案。

3.4 技术服务人员配备及维修场地情况：服务团队组织结构及组织管理，人

员配备及岗位职责，服务人员岗位培训计划、方案及人职责，维修场地布局及工

具摆放情况。

3.5 车辆维修、维护安全保障方案：安全维修服务制度及承诺，安全生产管

理方案及措施，汽车维修、维护中的安全保障措施及方法，车辆维修、维护安全

操作规章、规程。

3.6 维修、维护应急预案：维修救援与应急方案，车辆维修应急方案，应急

组织体系及职责。

（4）投标人须针对本项目制定合理、完善的内控管理制度包括但不限于行政管

理制度、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服务工作规范管理制度、售后服务管理制度、机具

设备管理及维修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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